
專業守則的異化與矮限 

 

教師專業是我由就讀葛量洪教育學院至今從事教育三十多年的一個夢。本年1月

8日出席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在教師中心的《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及實務指引》

(以下簡稱《指引》)的諮詢會時，曾發表了一點意見。故我將當晚的意見加以

整理，希望引起社會及教育界同工關注。 

 

專業期盼與專業精神 

 

1984 年我與其他三間教育學院學生會的教育委員會成立四師教育委員會(簡稱四

師教委)探討教師應從何著手。最後我們建議教師的專業應以成就學生學習樂土

為宗旨，撰就《教師專業精神宣言》，強調教師凡專業在於教導活知識、活技

能，照顧學生成長天賦及適應為綱領，提出了 21 條守則，並在四間教育學院學

生會通過成為日後爭取教師專業之藍本。然而，倘遵照今天的《指引》諮詢

稿，不單無法成就教師教導活知識、活技能，照顧學生成長天賦及適應的專業

精神，更教師專業必被矮限，。 

 

結構組織：異化了教師的定位與定向 

 

原先「國際顧問團」建議具發牌與評審專業的「香港教師組織」被政府改為教

師專業守則的討論，更奇怪是教師的定位卻被改為「教育人員」，硬將實驗室，

資訊科技工作員及其他學校工作者加入範圍內，這種「滲入異質」的做法不利

教師團體關注問題與凝聚共識，也不利教師專業的定位：在議會組成代表上採

用了教育團體及教師代表兩類，將議會的代表性加入了代表利益團體考量的組

成，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成了不同團體的角力場所，如何承接及發展「專

業」，各有思考。教師其實只算是半專業行業，要爭取專業評審及發牌十分困

難，加上國家機器的權力不會下放，爭取專業力量又被分化致失位，失向，多

年來教師爭取專業在鳥籠下經已筋疲力盡，輾轉只有間中審視教育當局交來的

投訴個案和對教育當局處理教師個案建議的兩項功能。1990 年來迄今的專業守

則並未動分毫。但今次卻在不具代表性及短時間諮詢下如此大動作改動，真叫

人擔心。 

 

脈絡氛圍：權力的宰制與鳥籠的僭建 

 

近年香港政制改革問題，國民教育成科以至大中學生反對 831 白皮書擺課事

件，社會面臨撕裂，政權更傾向直接控制學校課程，甚至指劃教師在校可以講

甚麼，那些議題不可討論。部分社會人士對於教師的期望超出時空的工作範

圍，直接指向教師的行為，例如:教師課後參與遊行，講粗口等事件。然而在權

力進一步宰制之餘，卻又鋪天蓋地進行全社會參與全方位學習，迫使教師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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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單一課堂教學，更要走出課室，四處帶隊，進行生涯規劃教育，生命教育，

服務學習，國內交流……在財大氣粗下，不少教師專業範圍內的活動，均採用

外判方式交予外間團體或公司，原先由教師追求專業能力的發展，成為外判學

校活動，危機陷阱處處。既要教師樣樣皆能，又要教師樣樣參與，外判之餘又

要負行政管理，但又對教師指指劃劃，全方位時空的監視。 

 

呈現果效：政權管理重於專業取向 

 

今次是二十多年來議會首次提出修改專業守則的諮詢，原不失是一件好事，但

教育當局將上任議會任期延長至本年四月，在一半(14 位)被選的委員拒絕延

任，而剩下一半的委員只有四個月被延期的任命下的諮詢，議會代表性故然受

到質疑，而諮詢倉卒，對守則是否具普及和代表性是不利的，加上內容的價值

假設仍是二十多年前，未有深刻專業反省，謬然而在表面上修加舉隅，加上近

年政權的不被信任和政治爭拗脈絡，十分令人擔憂是次修訂是為政治服務，而

修改的內容不難有此聯想，茲略舉如下: 

 

A. 教師專業應堅持中立而非不預設立場 

我們會認同一些普遍原則，例如：「6. 應鼓勵學生獨立思考，作出理性的判

斷。」但在闡釋/例子中卻走樣得不能接受:「一個專業教育工作者應在不預設立

場的情況下，引導學生從不同的角度看事物，根據事實客觀分析，在掌握充足

理據的情況下才作出判斷。」「客觀」一詞不斷在《指引》中出現在頁8項目14

和頁9項目16中，讓人看似應然。 

當教師強調客觀分析時，客觀也是預設立場。教育豈會不預設立場呢?製訂《指

引》者應知道教育不是自然科學，教育是關懷人文的學科，一分一秒皆涉倫理

及價值。教育若要提高情理的水平，不可自稱「客觀中立」，反而應堅持「持

平」且儘量多角度，讓少數人及沒有呈現的情理顯現， 平衡現象不致一面倒，

這才是今天需要的教育。例如：儘管可能全班同學意見皆反政府，教師應反過

來列舉支持之意見，讓另一方的情理呈現才是專業，反之亦然。持平的立場才

是專業的預設立場，既包容師生既有的價值，但亦必須平衡少數人或弱勢或忽

略的聲音。 若要求「客觀」，教師只能說「事實」（全部人皆反對政府），變

成一部電腦或錄像機。教育必定蘊含價值的取捨，如何取捨事實是按社會脈

絡、知識、個人視角及經驗而作出。要求教師「持平」，就是造就冷靜時空，

才能從上述不同層面和多角度思考，在一面倒的情緒反應下，反而有利教學平

衡的可能。 此外，要求「掌握充足理據的情況下才作出判斷」是慎思模式的表

現，但學習若應用至生活，生活中能否讓人「掌握充足理據的情況下才作出判

斷」是一很有趣的猜想與條件的限制。不預設立場及宣稱客觀的主張是自然科

學的求真的態度與觀念，也是量化研究者經常追尋真理的口號，但是教育專業

應包容人文及社會的科學，容許不同的思考範式(paradgim)，單以自然科學的客

觀標準而應用到生活議題，忽略人文以至社會科學對生活的主觀性包容及現實

雜多性，是把教育專業知識拋諸腦後。 

 

此外，在《指引》頁2項目3闡釋/例子 (b): 「在學校或學生前應避免談論或作出



與教學目的無關/不利於學生成長的議題或行爲，例如談論任何形式的賭博活

動、說粗言穢語；亦不應在飲酒或濫藥後執行教學與教務的工作。」但稍為留

意，卻會發覺學生成長等詞只是煙幕，掩護著: 「與教學目的無關的議題或行

為」。《指引》是用作申明專業操守及實務為宗旨，但卻設下陷阱，要求教師

只能/只應遵從教學目的有關的議題式行為。須知道教師的專業不單是授業，更

要傳道與解惑，豈能受限於「與教學目的無關的議題」?倘若如此，教師與補習

老師有何分別?何以人師自居?倘依照《指引》的例子所示，只不過是自宮自

綁，頂多是一個執行權力者指示的教匠而矣! 

 

B. 名詞含混只有利管理者自說自話 

《指引》對於教師的工作描述曾出現不同的名詞，例如:專業形象的工作(頁2，

項目3) 、專業職務(頁10，項目17) 、教學專業工作(頁12，項目23)，其內涵並

未有作出闡述及界定，故容易含混不清。在專業職務(頁10，項目17)中: 「在教

學過程中或在執行專業職務時，應關心學生的安全。」由於有專業職務在前，

我會假設教師有「非專業職務」。事實上現時的教師負責很多非教學也非專業

的工作，例如:招標，接送學童等工作。我欣賞《指引》指明教師應關心學生的

安全，但此乃教師無時無刻應放在心頭之事。奇怪就是為何只在「教學過程中

或在執行專業職務時」注意，難道接送學童不需關心學生的安全?  

 

也許這異議的提出會被人理解為挑骨頭，但《指引》的其一考慮，就要避免日

後法律的爭拗。教學專業工作(頁12，項目23)一詞是較容易理解的，應是指向與

教學有關的工作，即應有別輔導，課外活動或訓導等工作。隨著課程概念的不

斷擴充與膨脹，任何工作均彼此相扣，活動中有教學，教學中有訓輔，訓輔中

有事務考慮，單用教學專業工作並不能有效表達《指引》的意思及實務之意，

反而含混了其他關係。近年「全方位學習，全社會參與」的口號，促使教師與

家長義工、社工、培訓者、商界以至服務供應商均有密切的合作關係，如何從

專業角度延伸各方面的教育事工，才是專業守則應有之道。 

 

很明顯，《指引》的名詞概念並未劃一，且經常跳躍名詞之間，似乎是急於集

合歷年意見，卻又未按閱讀者及時代需要而修訂的大雜燴。這種增加詞語及含

混使用，只有利管理者的管理技倆，而並非教師專業所需。教師需要的是一種

專業精神引申而出的清晰概念。 

 

C. 全面時空的人格套餐與自我監控 

為何要亂急於炒大雜燴呢?我猜想因為是屆操守議會委員被政府單方面延期引致

一半委員離職，而延期屆滿距今只剩四個月，既不能多一半眼睛審視，亦趕於

有所成，故沒有思考得清楚。加上這幾年政治緊張，教師的表現不符政府的期

望，加快了諮詢的出現，好向政府交待。在《指引》頁2項目3，猶易引人作出

如此猜想: 「應注意個人言談舉止與行為操守，冀能以身作則，作為學生的模

範;並須避免從事或參與有損專業形象的工作或活動。(原守則2.1.10:不應從事有

損專業形象工作。) 」《指引》將原守則「不應」的原則性擴張至「須避免」

從事或參與有損專業形象的工作或活動的具體行為。在闡釋/例子中更超越教師

工作的時空，直至指涉個人的人權與空間，例如： 「(a) 一個專業教育工作者

的言行舉止，必須符合教育專業形象。在學校內或學生前，無論上課時或下課



後，言談舉止與行為操守以至儀容衣著，均應符合身為一個專業教育工作者的

標準。」教師不論在家及放工後，均要以專業教育工作者的標準生活，因為下

課後隨時會在學生前彼此相遇，況且今天時空全變，學生活動無遠弗屆，如何

可以持續此標準？ 雖然我作為師訓工作者，我會希望教師將生活及工作一致且

和諧生活，若能修煉到成為學生模範，成就一生一世追求「人師」的理想，但

此非時刻均以專業形象而受綁的「標準」。我猜想教師不會任何時空都做到此

標準吧？市買菜如何？進出機舖，卡拉OK如何？喝酒或行街如何？談情拍拖又

如何？《指引》將學生的理想的行為，甚至人格套餐套用到教師任何時空行

為，叫人產生莫大壓力，喘不過氣來。 

 

在《一九八四》中，人們被描繪為永遠都處於極權無處不在的監視下的社會。

「老大哥在看著你」這句話象徵著統治者對人無處不在的監控。現在所不同

者，教師在校／不在校的任何時空下的行為皆被《指引》所監視，並以學生榜

樣之名而判罪，對於教師之生活，被直接賦以監控之權，令人擔心。 

 

重回基本步：重建專業精神與權力再制衡 

千禧年教改後，教師專業已非止於教學專業，須更多時與其他專業，例如:歷奇

輔導，紀律培訓，外遊領隊……等不同範疇的人士合作，以達學生全人發展。 

倘只劃地為廬，只顧教學工作，點名數人便交託外判者，然後回教員室改卷忙

碌，固然無助師生關係改進，亦無法將學生潛能及表現帶回課堂進一步啟導。 

故此教師的專業須重新劃定，專業守則更需思慮全面和周詳，且需要有強大的

代表性和認受性，急也急不來。是次諮詢受各方面條件限制，我並不認為有足

夠的條件做得好和做得到。倘有關當局以此《指引》諮詢稿拍板，恐怕只能滿

足政治交數的意願和加強控制教師的論述而矣，無助教師專業發展，希望議會

僅餘的諸公委員明之。最理想之建議，就是還原三十多年前的基本步，成立教

師公會，由公會評審教師資歷及制訂教師專業守則。 

 

 

 

香港教育大學客席講師 

周昭和 




